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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业 

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通知 
 

各保监局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

公司： 

为切实做好保险业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，进一步落实保

险机构的主体责任和保监局的属地责任，避免保险机构出现思想

认识不到位、风险排查缺乏有效性、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和长效机

制不完善等问题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责任意识，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作为风险防控的

重点 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，全面客

观地分析判断本系统、本辖区面临的非法集资风险状况，对传统

的主导型案件、新型的参与型和被利用型案件加大防范和处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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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要根据本系统、本辖区各类非法集资案件的风

险特点，持续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和督促检查。特别是参与 2016 年

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项检查的保监局，要针对辖内机构风险排

查进行监管抽查，确保排查质量。 

二、强化风险排查监测，把防范非法集资的关口前移，做到

早发现、早识别、早处置 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各保险机构要针对基层业务人员主导型案

件和兼职行为引发的案件，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清理。人身险公

司要重点排查从业人员参与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的风险，尤其是

基层职场被投融资机构渗透的风险。财产险公司要排查不法机构

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欺骗投资者、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。 

风险排查工作应留存组织落实、风险排查、处置整改、督导

抽查等方面的工作底稿，相关人员要签字确认，确保排查过程有

迹可循、排查结论有据可查。 

（二）多措并举。各保险机构要充分运用指标监测、舆情监

测、媒体审读、有奖举报、客服热线、自查自纠等方式，及时发

现非法集资风险苗头，加强和改进对人员和业务的品质管理，对

从业人员的异常行为、业务指标的异动实现动态管理。 

三、加强宣传针对性，提升宣传教育效果 

（一）对保险消费者，重点宣传当前案件高发的风险形势和

易发案件的行业领域，增强风险意识；通过典型案例，揭露犯罪

分子惯用的“刚性兑付+高回报+政府背书（商业增信）”进行诈骗

的黄金三要素，增强公众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；普及相关的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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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和政策，培育风险自担的投资理念。 

（二）对普通保险从业人员，重点宣传相关法律知识，强调

参与非法集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，如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

“3、2、1”追溯标准等；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，弘扬守法

遵规、诚实信用的执业理念。 

（三）对各级管理人员，重点宣传案件责任追究原则及标准，

增强其责任意识，主动强化内部管控。 

四、加大监管力度，积极落实属地责任 

各保监局应加大对辖区内保险机构的风险排查、监测预警和宣

传教育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力度。指导公司做好案件处置、问责和警

示教育工作。建立健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全流程工作机制。 

五、加强源头治理，建立打早打小、打防结合的长效机制 

各保险机构要推进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

化。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，借助信息系统、大数据等手段，提

高风险预警能力。强化人员管控，对新增人员加强甄别，防止带

病入司。建立举报奖励制度，加大奖励力度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

并做好保密工作。线上、线下打击相结合，建立查处不法机构和

不法人员通过互联网、利用保险机构名义或假借保险机构信用进

行非法集资的长效机制。各保监局要加大监管力度，传导压力，

落实责任。 

各保险机构应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上报 2015 年度和 2016 年

上半年的风险排查报告（含报表）。从 2017 年起，于第 2 季度结

束后 7 个工作日内上报上年 7 月至当年 6 月的风险排查报告（含

报表）。发生非法集资重大案件或发现重大风险线索时，应及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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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部门报告并开展风险排查，排查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

部门报送专项风险排查报告。各保险机构总公司通过电子公文传

输系统报送信息模块向保监会稽查局报送风险排查报告，各省级

分公司向当地保监局报送风险排查报告。风险排查报告应至少包

括组织实施、排查范围和内容、发现的风险隐患、采取的处理措

施和整改情况等。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险业防范和处置

非法集资工作的通知》（保监稽查〔2015〕263 号）规定的风险排

查报告报送要求与本通知不同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松山 010－66286872 

舒  平 010－66286565 

 

附件：1.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工作统计表 

2.非法集资风险排查结果统计表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国保监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2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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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舒平  

 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6 日印发  
  


